
臺北市政府 100.06.29.  府訴字第 100090657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專科學校

代　　表　　人　鈕○○

訴 願 代 理 人　黃○○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9年 12月 30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930995200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為依法設立之私立學校，於民國（下同）　99年 1月 28日自案外人財團法人○○助會

（下稱○○互助會）受贈本市內湖區東湖段 6 小段 3、6、 7、 9-2、20地號等 5筆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面積分別為 15,884、3,751、 2,812、6,152.21、 40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均為全部），並於

99年 2月 1日向原處分機關所屬內湖分處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及依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

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經該分處查得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保護區，乃依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　 99年 1月　15日北市都規字第 09930270000號函復意旨，以

 系爭土地係屬保護

區，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75條至第 78條規定，該分區不允許第 5組：教育設

施使用。該分處乃以訴願人受贈系爭土地時，該等土地依法不允許供教育設施使用，核與土

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不符，遂以 99年 2月 6日北市稽內湖增字第 09900052600號函復

訴

願人，系爭土地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計新臺幣 3,698萬

 9,919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99年 12月 30日北市稽

法甲字第 09930995200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開復查決定書於 100年 1月 3日送達

，訴願人仍不服，於　100年 1月 2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3月 15日補正訴願程式， 4月 6日

補

 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

　　理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二、土



　　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第 6條規定：「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

　　增進社會福利，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

　　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

　　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標準及程序，由

　　行政院定之。」第 28條前段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

　　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第 28條之 1規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

　　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

　　、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

　　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稅法第六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二十五條規

　　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土地稅，包括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稅。」

　　第 20條第 11款規定：「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下：......十一、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

　　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全免。但以符合下列規定者為限：（一）受

　　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財政部 99年 1月 4日臺財稅字第 09804765730號函釋：「主旨：財團法人○○技術學院

受

　　贈北投區奇岩段 1小段 18地號等 42筆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上蓋有民房，校舍亦被占用，

　　可否據受贈人提供向主管機關報備擴校計畫時程，先行核准依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案......說明......二、查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前段規定......依該法

　　條意旨，捐贈之土地應供受贈學校使用，始有免稅規定之適用。至於可否供受贈學校使

　　用之認定時點，應以『捐贈土地時』為準。三、本案財團法人○○高級中學將所有坐落

　　北投區奇岩段 1小段 18地號等 42筆土地捐贈予財團法人○○技術學院，申報移轉現值時

　　，檢附相關證件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其中部分地號土地

　　上蓋有民房，校舍亦被占用，應由貴局核實認定系爭土地『捐贈時』可否供受贈學校使

　　用，本於職權辦理。至於受贈人向主管機關報備擴校計畫時程，尚非本案徵免土地增值

　　稅之依據......。」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關於私人捐贈供私立學校「使用」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並

　　　不以該土地可供「開發」為要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受贈時無法開發使用系爭土地

　　　，認為與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不符，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二）訴願人依相關機關之核定用途，維持系爭土地原有之地形、地貌，作為學生休閒活動



　　　使用，並未有任何開發或設置教育設施之行為，核未違反保護區限制使用或水土保持

　　　法之規定：

　　　1.訴願人對於系爭土地全然維持其原地形地貌，僅作植樹造林、農耕及學生登山健行

　　　　活動使用，並未有修築農路、整坡作業或其他開挖整地之開發利用行為，依法尚無

　　　　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送審之必要。

　　　2.按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10章關於保護區之使用規定，保護區固然不允許

　　　　進一步為「教育設施」，然查，核其規定之真意，應係指不允許教育設施之設置或

　　　　開發，而非單純維持原地形地貌之使用亦在禁止之列。訴願人維持系爭土地之原地

　　　　形、地貌，提供學生登山健行、休閒活動之用，並未整地開發或興建設置「教育設

　　　　施」，核與保護區維護天然資源或保護自然生態之目的無違。

（三）訴願人目前設有護理科、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等相關科系，在不違反水土保持法等相

　　　關法令之情形下，系爭土地作為全校師生休憩、健行之使用目的外，亦符合教育部 10

　　　0年 3月 18日台技（二）字第 1000034405號函意旨。

三、查訴願人為依法設立之私立學校，於 99年 1月 28日受贈系爭土地，並於 99年 2月 1日

向原

　　處分機關所屬內湖分處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及依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申請免徵土地

　　增值稅，經該分處查得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保護區，乃依都發局及本府產業發展

　　局（下稱產發局）99年 1月 15日北市都規字第 09930270000號及北市產業坡字第

09930473

　　　700號函復意旨，以系爭土地係屬保護區，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75條至

　　第 78條規定，該分區不允許第 5組：教育設施使用；系爭土地係位於本府依水土保持法

　　報奉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山坡地範圍，其開發行為應依水土保持法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送審，另查系爭土地中 3、6、9-2地號等 3筆土地為保護區（地目：林）土地，依森林法

　　規定，林地應以林業使用為原則。該分處乃審認訴願人受贈系爭土地時，該等土地依法

　　不允許供教育設施使用，有 99年 1月 28日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原處分機關所屬

　　內湖分處 99年 2月 1日收件號碼 3114099000526至 3114099000530號土地增值稅（土地現

值

　　）申報書、土地分區使用查詢結果、土地稅現勘表、現場照片 17幀及都發局、產發局上

　　開函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所屬內湖分處核定系爭土地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土地增值稅，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不以該土地可供「開發」為

　　要件，並主張「使用」不一定要「開發」，其依相關機關之核定用途，維持系爭土地原

　　有之地形、地貌，作為學生休閒活動使用，未有任何開發或設置教育設施之行為，並未



　　違反保護區限制使用或水土保持法之規定云云。查財政部 99年 5月 28日台財稅字第

09900

　　 158800號函釋略以：「說明：......二、查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私人捐贈....

　　..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依該法條意旨，捐贈之土

　　地應可供受贈學校使用，始有免稅適用。本案依案附教育部 88年 9月 14日○○護理專科

　　學校校地會勘會議紀錄六、會議結論（四）所載『本案如奉核後，應依相關程序及規定

　　辦理，並分階段性使用（於土地尚未完成變更前，應維持原地形、地貌作為學生休閒活

　　動使用；土地變更完成後，始可規劃為運動場使用。）』據此，系爭土地受贈移轉學校

　　時，如符合上開教育部認定，且符合上開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但書規定，應可免徵土地

　　增值稅。至系爭土地於移轉時是否為教育部認定可供學校使用，請查明實情本於職權辦

　　理......。」嗣經教育部 100年 3月 18日台技（二）字第 1000034405號函復略以：「

....

　　..說明：......二、學校受贈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 6小段 3、6、7、9之 2及 20地號計 5

筆

　　土地，因受『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限定為不允許教育設施開發使用，且經現

　　場勘查發現屬不穩定之地質，不宜進行過度開發，為維護師生受教安全，該 5筆校地應

　　屬不可開發之校地，至其是否適用土地稅法第 28條（按：應係第 28條之 1），請臺北市

　　稅捐稽徵處本權責核處。三、本案相關之土地開發係屬水土保持法奉核定公告之山坡地

　　範圍，學校規劃作為運動遊憩場地，亦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臺北

　　市政府審查。四、學校所報『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擬建置『森林式健康休閒運動園

　　區』，其中室外露天遊憩設施及其附屬之臨時性建物雖得為保護區內附條件允許使用之

　　類別，但此項設施如列為教學使用之教育設施，請留意是否有違反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之可能。五、本案現勘時發現該基地屬不穩定之地質，不宜做任何過度使用，

　　以避免現已穩定之狀態產生變化，導致災變，影響下方之校地安全。......。」復查私

　　立學校之校地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私立學校法第 3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8條第 2項定有明文。再按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規定「私人捐贈供

依

　　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不僅指法令規定內可使用之土地，亦應指實際上可供依法

　　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 2項要件，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年 12月 30日 99年度訴字第

22

　　10號判決意旨可參。是本件系爭土地於 99年 1月 28日贈與訴願人時，該等保護區土地依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 75條至第 78條規定，不允許教育設施使用，尚難謂系爭

　　土地係屬在法令規定內可用以辦學之土地，自無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免徵土地增值稅規



　　定之適用。又查系爭土地縱提供學生為非教育設施之其他使用，亦不在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規定之免徵土地增值稅範圍。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屬內

　　湖分處所為核定及原處分機關復查決定駁回復查之申請，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意旨，並

　　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公出）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代理）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柯格鐘

　　　　　　　　　　　　　　　　　　　　　　　　　　　　　　　　　　委員　葉建廷

　　　　　　　　　　　　　　　　　　　　　　　　　　　　　　　　　　委員　范文清

　　　　　　　　　　　　　　　　　　　　　　　　　　　　　　　　　　委員　王韻茹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